
法規名稱：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公共設施自治條例

修正日期：民國 98 年 07 月 20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98年 7月 20日臺北市政府（98）府法三字第 09835078300號令修正公布

名稱及第 1、2、4、9、27～31條條文；並自公布日施行

（原名稱：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公共設施辦法；新名稱：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公共

設施自治條例）

第 1 條

本自治條例依都市計畫法第三十條規定制定之。

第 2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公共設施，係指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都市計畫地區範圍

內尚未開闢或經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 選定更新之左列設施而言。

一  道路、公園、廣場、綠地、兒童遊樂場、污水處理廠。

二  停車場、轉運站。

三  市場、加油站。

四  體育場所、文化設施。

五  社會福利設施、公墓、殯儀館。

六  醫療衛生機構。

七  垃圾處理場 (廠)。

八  區民活動中心。

前項公共設施之位置、土地權屬、使用限制及申請投資期限等，由本府定期

公告之。

第 3 條

投資興建公共設施得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作多目標使用

。

第 4 條

本自治條例以本府為主管機關，其執行機關權責劃分如左：



一  道路、公園、廣場、綠地、兒童遊戲場、污水處理廠以本府工務局為執

    行機關。

二  停車場、轉運站以本府交通局為執行機關。

三  市場、加油站以本府產業發展局為執行機關。

四  體育場所以本府教育局為執行機關。

五  社會福利設施、公墓、殯儀館以本府社會局為執行機關。

六  醫療衛生機構以本府衛生局為執行機關。

七  垃圾處理場(廠)以本府環保局為執行機關。

八  區民活動中心以本府民政局為執行機關。

九  文化設施以本府文化局為執行機關。

十  前列各款用地之代為收買，以本府地政處為執行機關。

第 5 條

公共設施用地屬私有者，土地所有權人得優先投資。但經本府書面通知其投

資滿二個月未申請者，喪失優先投資權。

第 6 條

投資興建公共設施應具備左列文件申請本府核准：

一  申請書：載明申請人姓名、住址、職業或申請人為法人者，其名稱負責

    人姓名及主事務所所在地、申請辦理公共設施之名稱、需用土地之所有

    權人、坐落面積、申請開闢範圍、投資條件以及其他必要事項。

二  申請人戶籍謄本或申請人為法人者，其登記證明文件。

三  公共設施保留地證明書及地籍謄本。

四  事業計畫書：包括組織體制、資本額、財務計畫、工程計畫、營運計畫

    、興建設施配置圖及其他有關事項。

五  申請人之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前項第五款規定申請人如非土地所有權人者應於事業計畫審核後檢具之。

第 7 條



同一公共設施有二人以上申請投資均符合規定時，視其事業計畫、資本額、

土地取得及其他投資條件擇優核准之。

第 8 條

公共設施用地為市有土地者，投資人得申請租用。其他公有土地，由本府協

助投資人依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取得租用權。

第 9 條

公共設施用地屬於私有者，由投資人洽租或洽購，其係承租者，期限不得少

於十年，並約定投資契約解除為租約當然終止事由。但出租人應立據同意於

終止租約後出租於本府或其他經本府核准之投資人。

前項用地投資人於投資計畫經核准後二年內未能取得使用權或所有權者，本

府得撤銷投資許可，另由本府依本自治條例及相關法令規定處理。

第 10 條

申請投資興建公共設施之投資人應依左列規定與本府簽訂契約，同時繳交總

工程費百分之三之保證金，並於簽約日起六個月內申請建築執照，於領得建

築執照有效期間內開工：

一  用地全部為公有土地者，應於本府核准通知日起二個月內簽約。

二  用地內有私有土地者，於本府核准通知日起二年內取得全部私有土地使

    用權或所有權，自取得該項權利之日起二個月內簽約。

前項保證金得以辦妥質權設定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或政府發行之公債券抵

繳之，並於工程每完成百分之二十五時無息返還百分之二十五，但應保留百

分之二十五於領得使用執照後無息返還。

第 11 條

申請投資案件核准後，其投資人及事業計畫非經本府核准不得變更。投資人

使用之印鑑有變更時，應檢具有關證明向本府報備。

第 12 條

投資人逕行洽購私有公共設施用地不成時，得於事業計畫審核後申請本府調



處。

前項調處以二次為限。

第 13 條

投資人申請調處應具備左列文件：

一  需洽購土地之地籍圖謄本及登記簿謄本或建築改良登記簿謄本。

二  相關土地地籍配置圖及現況圖，並註明申請洽購使用土地面積、寬度及

    深度。

三  相關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之姓名、住址。

四  土地及毗鄰土地當年期公告現值及地上改良物之證明文件及價格概估。

五  其他有關文件。

第 14 條

洽購土地之調處，一方無故不到者，視為調處未成立。

第 15 條

公共設施興闢業者洽購私有公共設施用地經本府調處二次不成立者，得向本

府申請代為收買並應具備第十三條所列文件及左列文件：

一  二次調處不成立會議紀錄。

二  事業計畫。

三  其他有關文件。

第 16 條

本府代為收買之價款及所需工作費由投資人負擔。

前項工作費用本府各機關學校提列工程管理費暨工作費計算標準規定計算之

。

第 17 條

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除撤銷其投資許可外，已繳保證金不予發還。

一  違反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者，但不可歸責於投資人，並經本府核准者，不

    在此限。



二  建築執照作廢或註銷者。

三  工程停工逾六個月者。但不可歸責於投資人，並經本府核准者，不在此

    限。

四  未經核准變更事業計畫者。

依前項規定撤銷投資許可者，應同時解除投資契約，已興建之建築物視其利

用效能由本府決定保留或拆除之。決定保留之建築物由本府處理，並照資產

重估價額予以補償之；其需拆除者，費用由投資人負擔。

第 18 條

公共設施用地地上物之拆遷，投資人應比照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對合法建築

及農作改良物拆遷補償暨違章建築處理辦法之規定辦理補償。但投資人處理

地上物而有特殊困難者，得請求本府代為或協助處理，所需費用由投資人負

擔。

公共設施用地上地上物之所有人，如合於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對合法建築及

農作改良物拆遷補償暨違章建築處理辦法有關承租承購國宅之規定者，得比

照辦理。

第 19 條

興建完成之公共設施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移轉、變更用途、停止全部或

部分之營業。

違反前項規定者依都市計畫法第五十四條及第五十五條規定處理。

第 20 條

投資人對興建之公共設施應負管理及養護全責，並應接受本府之指導監督。

其經營或管理不善者，應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者，本府得視情節輕重停止

其部分或全部經營，必要時得依都市計畫法第五十四條及第五十五條規定處

理。

第 21 條

投資興建公共設施依左列方式獎勵之：



一  租用市有土地者：其租金自核准之日起依臺北市市有土地出租租金計收

    基準優惠計收。

二  該公共設施之聯外道路、上下水道、路燈等相關公共設施由本府配合興

    建。

三  投資人得申請本府協助向金融機關融資或洽請臺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按

    投資興建公共設施所需資金百分之七十依授信規定辦理貸款。

四  其他依法令規定減免稅捐及獎勵。

第 22 條

公園應保留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綠覆地，種植花木、草坪，設置綠籬、花壇

、花架、綠廊等設施。

第 23 條

兒童遊樂場之各項設施，應以經本府審定安全無虞之兒童遊樂設施為限，該

等設施需設在建築物內者，其建築物應不超過二層或七公尺，其建蔽率不得

超過百分之五。

使用前項兒童遊樂設施時得收取使用費。

第 24 條

公園用地面積超過五公頃者，得附設綜合性遊樂園，但其面積不得超過公園

用地面積百分之四十。

綜合性遊樂園內之各項遊樂設施，不得超過遊樂園用地面積百分之六十。

前項遊樂設施，以經本府核准安全無虞之兒童遊樂、運動、康樂等類設施及

其必需之附屬設施為限，並得收取入場費及設施使用費。

第 25 條

公園、廣場、綠地地下作多目標使用者，其地上部分應開放供公眾使用，不

得收取入場費。但設施物可收取費用。

第 26 條

公園、廣場、綠地地下作多目標使用者，其地面上之設施費用不得少於總工



程費之百分之十。

第 27 條

依本自治條例收取之入場費及設施物使用費之基準，由本府核定之。

第 28 條

已完成之道路，本府得於適當地段準用本自治條例規定獎勵投資興建地下停

車場、地下商場或地下商店街。

第 29 條

本自治條例修正施行前，經核准投資之案件，於本自治條例修正後亦適用之

。

第 30 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申請書表格式，由本府定之。

第 31 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